
屏東縣東港鎮以栗國民小學 113 學年度社團指導教師甄選簡章 
 

 

一、依據：屏東縣以栗國民中小學發展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二、甄選項目：直笛、直排輪、繪畫、木球、太鼓、舞蹈等有益身心之活動項目。 

三、應聘資格： 

（一）報考人員應具備下列基本條件： 

1. 身心健康之中華民國國民，品德優良、操守廉潔、儀態端莊、口齒清晰者。 

2. 已服完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者。 

3. 無教師法第十四條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三十一條各款暨第三十三條規定之 

情事者。 

4. 報名者，即同意本校申請查閱報 名者有無教育部各教育 場域不適任人員登記檔 

案資料。 

（二）具有相關專長素養，並持有下列學經歷相關證明文件之一： 

1. 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以上程度者。 

2. 曾獲選為省市（直轄市）級以上相關專長之代表隊一年以上資歷者；或曾參加上 

述層級機構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競賽者。 

3. 曾獲得國家級、省市（直轄市）級，公開之能力檢定、檢核或鑑別證書者。 

4. 有特殊專長且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如民間藝人足堪傳承技藝者）得由學校自行 

認定之，擔任助教者亦同。 

前項所稱學經歷，以經政府機關合法立案之學校、學術機構及政府機關所頒發之證 

書、證照或相關證明文件為限。 

四、報名方式：請備妥相關書面證件資料於 113 年 8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1 2時止親送或郵寄至本 

校教導處。 

所需書面證件資料： 

（一）、報名表。 

（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專長項目證明影本(運動項目請附教練證影本)。 

（四）、學經歷證件影本。 

（五）、自傳。  

以上資料如有偽（變）造者，除隨時取消資格應聘資格外，並自負法律責任。 

五、甄選方式及時間： 

（一）、甄選時間：113 年 8 月 30 日下午 2時 

（二）、甄選方式：口試佔 70，書面資料審查佔 30 (含個人履歷表、學經歷證件影本、身分

證影本、資格證書或合格教師證 影本、教學經驗、專長項目)。 

。  

六、錄取方式： 

（一）、經書面審查資格後，正取社團指導教師若干名，並依相關法規聘用及列冊儲備候用。 

（二）、錄取結果以電話通知錄取者，並公佈於本校網站。 

七、聘用期間： 

（一）、聘用期間：113 年 9 月 10 日至 114 年 6 月 17 日 

（二）、儲備社團指導教師：經公告後列冊候用。 

（二）、聘用期間，除法令規定之權利與義務外，尚須配合本校相關活動。  

 八、核薪方式：依相關規定以實際授課節數計薪。 

九、聯絡方式：教導處 

（一）、本校地址：屏東縣東港鎮東津里船頭路 25 號 

（二）、教導處電話：08-8322816 分機 1 2 



屏東縣東港鎮以栗國民小學 113 學年度社團指導教師甄選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出 生 

年月日 
年 月 日 

報名類別 

（請勾選） 

□直笛、□木球、□繪畫、□直排輪、 

□舞蹈  □太鼓、 
 
 
 
 

最近三個月內照片 

黏 貼 處 

身分證字號  

聯絡地址  

email  

聯絡電話   手機  

 

最高學歷 
 

 
 
 

報名資格 

（符合右列 

資格之一） 

□1. 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以上程度者者。 

□2. 曾獲選為省市（直轄市）級以上相關專長之代表隊一年以上資歷 

者；或曾參加上述層級機構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競 

賽者。 

□3. 曾獲得國家級、省市（直轄市）級，公開之能力檢定、檢核或鑑 別

證書者。 
□4. 有特殊專長者。 

 
 
 
 

 
經 

歷 

曾服務單位 職稱 起訖年月 離職原因 

       

       

       

專 長  

 

繳交證明 

文件 

（錄取時需 

繳驗相關證 

件正本） 

 

□1.報名表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專長項目證明影本(運動項目請附教練證影本) 

□4.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 

□5.自傳一份 

審查資格 （）合格     （）不合格 

（）證件不齊，不予報名 
審核人

員簽章

 

 

 

申請人： （簽名並蓋章） 


